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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5〕23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鸿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57号提案的答复

民进总支、刘光全、李喆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加强居民住宅区消防通道管理守好人民生命屏障”的提案收悉。经与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全省火灾事故频发，造成较多人员伤亡，其中住宅小区火灾灾事故占50%以上，我们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居民住宅小区存在不少消防安全隐患，如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、电瓶车乱停放及飞线充电等消防安全隐患。针对上述问题及您提出的建议，全市已持续组织加强畅通消防通道，加强隐患整治工作。

一是加强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，畅通消防生命通道。持续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强化对住宅小区内消防生命通道排查整治，小区内严禁出现占用、堵塞、锁闭、封闭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现象，消防车通道、消防车登高操作面严禁设置停车泊位、构筑物、固定隔离桩等障碍物，消防车通道与建筑之间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举高操作的树木、架空管线、广告牌、装饰物等障碍物。同时严格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物业主管部门认真组织物业服务企业，紧盯住宅小区内消防通道安全管理，按照职责分工，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巡查检查，加强住宅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，与住宅楼栋保持适当距离，严防火灾事故出现。针对排查的各项安全风险和隐患，建立排查台账，逐一督促整改到位，并严格落实火灾防范措施，杜绝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相关安全事故发生，2025年至今排查整治消防通道安全隐患320余处。

二是强化消防安全宣传警示教育。持续发动物业企业开展丰富多样宣传活动，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对消防通道进行标识设置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。通过广播、微信、通告等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平台，广泛宣传打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的重要意义，播放消防车通递标识设置、管理责任和相关警示教育片及公益广告引导广大群众共同维护消防“生命通道”，组织住宅小区群众学习3000余人；在管理的住宅小区出入口、楼梯口和宣传栏等位置张贴“生命通道”宣传海报1200余份；上门做好业主工作，讲清利害关系和法律责任，开展代入式、情景式警示教育，推动以案示警、以案为戒、以案促改；广泛发动居民群众举报身边涉及消防“生命通道”的隐患问题和违法行为，全面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三是要求物业企业严格上报违法违规行为。要求各物业企业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过程中，及时劝阻和制止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等行为。对劝阻和制止无效的，应当采取拍照摄像等方式固定证据，并立即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派出所报告，由相关部门及时处理，并留存完整的报告记录。

四是加强演练防控，提高人员应急处理能力。加强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建立住宅小区微型消防站，配齐配全装备器材，加强相关管理人员培训演练，使其具备扑救初起火灾、发现火灾隐患、宣传培训及组织应急疏散能力，全面提升住宅小区火灾防控水平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对住宅小区内开展相关人员的培训演练，熟练掌握初起火灾扑救和疏散逃生能力，2024年至今全市物业企业组织消防演练工作680余次，有效提升物业管理人员应急处置能力。

开展畅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工作，是确保住宅小区安全势的重要举措。下一步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高度重视，持续组织，切实加强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落实整治责任，加强工作落实。确保打通住宅小区消防“生命通道”，保障居民生活安全。

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11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982653

联系人：赵文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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